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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科研经费使用的规范管理，促进科研经费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提高经费使用效益，根据《中国农业科

学院科研经费信息管理办法》，结合我所实际，制定本实施细

则（试行）。  

 总  则 

第一条 要求公开的科研经费信息是指：除有特殊规定不

宜公开的科研课题（项目）经费外，由研究所分配和使用的

科研经费信息（包括横向科研经费信息）。 

第二条 信息公开前，科研与开发管理处、财务处和课题

应依照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信息进行

保密审查，涉及国家秘密技术的，按国家秘密技术保护有关

法律法规执行。涉及商业秘密、知识产权、个人信息的关键

词用“*”替代。确保公开的信息不泄密。 

第三条 科研与开发管理处是全年各项科研经费信息、立

项和结题验收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财务处是过程信息公开

的责任主体，课题主持人是本课题（项目）科研经费信息公

开的责任人。组织实施科研经费信息公开工作应坚持客观真



实、注重实效的原则。 

 公开范围和内容 

第四条 向全所职工公开的科研经费信息包括： 

（一）全年各项科研经费信息。公开内容包括：主持人、

课题（项目）名称、立项部门与合同金额等。 

（二）立项信息。公开内容包括：课题（项目）名称、

立项部门、实施期限、主持人和所内成员、经费额度、外协

单位和外拨资金额度等。 

（三）结题验收信息。公开内容包括：课题（项目）名

称、实施期限、主持人和所内成员、获得成果、经费结算情

况、验收时间、验收组织单位、验收组成员和结题验收意见

等。 

第五条 向所领导班子成员、财务管理、科研管理和纪检

监察部门负责人公开的科研经费信息包括：课题（项目）经

费使用的过程信息、课题（项目）组科研副产品收入及处置

信息。 

过程信息公开内容主要包括：预算调整情况、试剂耗材

费、会议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出国（境）费、大型仪

器设备采购费、外拨经费等详细信息。 

第六条 课题主持人向课题（项目）组成员公开的科研经

费信息包括：本课题（项目）分配和使用的全部科研经费，

科研副产品收入及处置情况。 



 公开形式和期限 

第七条 全年各项科研经费信息、科研经费立项和结题信

息由科研与开发管理处提供授权供全所职工通过所内网查

询；过程信息由财务处提供授权供所领导班子成员、财务管

理、科研管理和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通过所内网查询；课题

主持人向课题（项目）组成员公开的科研经费信息可通过公

告栏、会议通报等形式公开。以上信息遇特殊情况也可通过

电子邮件、公告栏、文件传阅、会议通报等多种形式公开。 

第八条 全年各项科研经费信息在每年 3 月底前公开；课

题（项目）的立项信息在研究所收到签定完毕的课题（项目）

任务书后 1 个月内公开；结题验收信息在课题（项目）验收

工作结束后 1 个月内公开；过程信息至少每季度公开一次；

课题主持人向课题（项目）组成员公开的科研经费信息至少

每年公开一次。 

第九条 所有科研经费信息公开的时间，均不得少于 1 个

月。 

 管理和责任追究 

第十条 科研经费信息公开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扎实推进科研经费信息公开工

作，成立科研经费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所长担任，

副组长由分管副所长担任，成员由科研与开发管理处、财务

处、研究室负责人组成。各有关部门和项目承担部门要高度



重视科研经费使用信息公开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分解细化

工作任务，明确工作责任，规范工作程序，解决好科研经费

使用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确保科研经费使用

信息公开工作顺利推进。  

（二）确保规范实施。各有关部门和项目承担部门要按

照研究所统一要求，积极推进科研经费信息公开工作，增强

科研经费使用信息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三）建立反馈机制。按照“谁公开、谁负责”的原则，

收集整理群众围绕科研经费信息公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及

时做好信息反馈工作；所纪委应加强对科研经费信息公开的

监督检查，对群众的质疑和合理要求，责成相关部门做出解

释说明。 

（四）考核评价制度。把科研经费信息公开工作情况作

为课题承担部门主要负责人年度工作考核和团队考核的重

要内容。 

第十一条 对不按规定公开或弄虚作假的，所纪委将给

予提醒或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